附件
重点督导指导内容台账
	一、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

	序号
	类别
	项目
	重点内容
	完成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完成时限

	1
	部门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1.重视统计工作，明确分管领导。2.明确承担统计工作的机构和负责人，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员。3.有经常性统计任务的部门建立专职统计员制度，负责协调本部门统计工作；积极参加各种统计业务和法规知识培训。4.部门统计人员调整变动手续齐全。5.按要求组织、参加统计联席会议及其他相关统计会议。
	
	
	
	

	2
	部门
	调查项目设立与组织

实施
	1.履行新建统计调查项目申报审批备案程序。2.严格按照批准或备案的统计调查内容统一组织实施，不擅自修改批准的调查内容。3.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统计调查内容，超过有效期的调查项目须重新履行报批手续。4.统计调查项目取得的统计资料，抄送同级政府统计机构。
	
	
	
	

	3
	部门
	数据质量

控制
	1.建立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二者和统计报表保持一致。2.按要求填报统计报表，报表须经审核、签字盖章后报出。3.加强行业内调查单位数据管控、检查。4.建立档案和管理制度。
	
	
	
	

	4
	部门
	数据资源共享公布与

管理
	1.按时按制度向同级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报表和行政记录等统计资料；2.及时发布各类综合性统计数据，对外公布与政府统计机构有重复交叉数据时，需与地方政府统计机构协商一致。3.公布统计数据时应同时公布数据来源及调查机构、范围和方法，采用的指标涵义、计算方法、分类目录等统计标准。4.保存至少3年来的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并装订成册。
	
	
	
	

	5
	部门
	统计信息化建设
	1.为统计工作提供必要条件，满足部门统计信息化要求。2.建立统计数据库，完善统计数据库管理。
	
	
	
	


依据文件：《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提高统计能力的通知》（济政办字〔2018〕176号）；《关于印发济宁市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济政办字〔2019〕15号）；《关于印发济宁市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规范化标准的通知》（济统字〔2019〕49号）；《关于印发济宁市乡镇（街道）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济统字〔2019〕50号）；《关于印发济宁市企业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济统字〔2019〕51号）；《关于建立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一企一档”和乡镇统计站“一站一档”工作制度的通知》（济统字〔2020〕7号）。

